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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6             证券简称：*ST匹凸      编号：2018－013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对公司2016年度报告的总资产无影响，对2017年

前三季度报告的总资产和净利润无影响，对2016年度报告和2017年前三季度报告

的其他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如下：（1）2016年度报告：净利润增加213,436,624.45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213,436,624.4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增加213,436,624.45元；（2）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增加213,436,624.45元；（3）2017年半年度报告：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213,436,624.45元；（4）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增加213,436,624.45元。 

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涉及对2016年年报、2017年第一季度报告、2017年半

年度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追溯调整。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差错更正原因 

由于与深圳柯塞威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塞威”）发生合同纠纷，

自然人黄永述于 2016 年 1月 19日将柯塞威、本公司、柯塞威现任股东列为被告

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提起了诉讼。本公司作

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成为本案第二被告，被原告黄永述诉请在柯塞威未实缴

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情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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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月 31 日，黄永述与柯塞威签署《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由黄

永述以保证金形式出资 4,000 万元，柯塞威配资 16,000 万元，共同汇入柯塞威

指定账户，由黄永述进行投资。关于收益分配，《投资咨询服务协议》约定，黄

永述按照柯塞威的配资额，给予其 1.2%每月的固定收益，剩余保证金及收益归

黄永述所有。2015年 6月 18日，黄永述与柯塞威又签署两份补充协议，将保证

金增至 8,000万元，并将柯塞威配资利息降至 1.05%每月。2015年 11 月 19日，

柯塞威擅自将配资证券账户中股票卖出，但保证金及剩余投资收益共 

232,047,804 元拒不返还黄永述。 

本公司原系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原持有柯塞威 100%的股权。2015 年 6月，

本公司与柯塞威现任股东完成转让柯塞威 100%股权事宜时，柯塞威认缴注册资

本 10亿元人民币，实缴注册资本 1.15亿元人民币。依据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

的相关规定，原告黄永述要求本公司和柯塞威现任股东作为柯塞威发起人股东和

现任股东在未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编制 2016 年度财务报告时，针对黄永述案件，本公司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

综合判断：虽然公司作为柯塞威的发起人股东，成为本案第二被告，在柯塞威未

实缴注册资本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但公司可以在履行相

关义务后向柯塞威现任股东追偿，在其具备相应赔付能力的情况下，该诉讼事项

不会对公司经营及当期业绩造成影响。 

2016 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完成前，柯塞威现任股东于 2017 年 2 月 24 日受到

中国证监会的巨额罚款，难以具备相应的赔付能力。 

2017 年 3 月 2 日，本公司本案代理律师发表法律分析意见认为：本公司及

柯塞威现任股东很可能需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柯塞威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柯塞威现任股东难以具备相应的赔付能力；本公司作为本案的

连带赔偿责任人，在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之后，将难以向柯塞威现任股东进行追偿。 

2017 年 3月 16 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判断公司很可能承担

并无法实现追偿赔偿金额 213,436,624.45 元（黄永述的诉讼请求保证金、投资

顾问费及诉讼费共计 233,247,804.00 元，抵减第一顺序可赔偿金额

19,811,179.55元），并确认为预计负债。 

2017 年 7月 13 日，第三次庭审过程中，柯塞威向深圳中院提交了验资报告

原件并经法庭证据质证。 

2017 年 12 月 22 日，深圳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柯塞威向黄永述支付保

证金及投资收益 217,523,746.64 元及相应利息；柯塞威现任股东对柯塞威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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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黄永述提出的与本公司有关的诉讼请求。 

2018 年 1 月本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柯塞威及柯塞威现任股

东的上诉书。 

本期本公司本案代理律师的法律分析意见认为：目前证据显示柯塞威注册资

本确于 2016年 4月 20日缴足，本公司无需就柯塞威的还款义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目前证据显示本公司于持有柯塞威股权期间，财产独立于柯塞威财产，不存

在财产混同，故无需就柯塞威的债务对外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截止目前，一审其

他被告已提起上诉，但均未提出要求本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如本案进入二

审程序，根据目前在案证据及深圳中院查明事实，二审改判本公司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的概率较低。 

因该案件涉及的情况比较复杂，本公司 2016 年度根据当时证据情况判断存

在连带赔偿的可能性且追偿困难，计提了 213,436,624.45 元预计负债。本期根

据在案证据及法院的判决结果，本公司预计承担该案件导致的连带赔偿责任的可

能性较低，2017年度将原确认的预计负债予以追溯调整冲回。 

二、更正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 2016年 12 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预计负债    8,845,734.41   222,282,358.86  -213,436,624.45  

未分配利润 -155,733,095.67  -369,169,720.12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57,874,504.35    44,437,879.90   213,436,62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7,874,504.35    44,437,879.90   213,436,624.45  

注：本次差错更正不影响 2016年 12月 31日的总资产。 

（2）合并利润表项目 

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营业外支出 130,384,308.02  343,820,932.47  -213,436,624.45  

利润总额 -350,038,365.95  -563,474,990.40  213,436,624.45  

净利润 -351,974,167.48  -565,410,791.93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246,339,233.78  -459,775,858.23  213,436,6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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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利润 

综合收益总额 -351,974,167.48  -565,410,791.93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246,339,233.78  -459,775,858.23  213,436,624.45  

2、对 2017年 3 月 31日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预计负债 8,845,734.41  222,282,358.86  -213,436,624.45  

未分配利润 -153,216,370.31  -366,652,994.76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60,391,229.71  46,954,605.26  213,436,62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0,478,954.18  47,042,329.73  213,436,624.45  

注：本次差错更正不影响 2017年 3月 31 日的总资产。 

3、对 2017年 6 月 30日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预计负债 8,845,734.41  222,282,358.86  -213,436,624.45  

未分配利润 -150,300,204.22  -363,736,828.67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63,307,395.80  49,870,771.35  213,436,624.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346,273.30  49,909,648.85  213,436,624.45  

注：本次差错更正不影响 2017年 6月 30 日的总资产。 

4、对 2017年 9 月 30日主要财务数据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预计负债 6,861,667.20  220,298,291.65  -213,436,624.45  

未分配利润 -147,846,589.75  -361,283,214.20  213,436,624.4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合计 
265,874,097.01  52,437,472.56  213,436,62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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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报表项目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金额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3,488,351.02  70,051,726.57  213,436,624.45  

注：本次差错更正不影响 2017年 9月 30 日的总资产。 

三、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会计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规定，

更正后，公司的财务信息能够更加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

相关规定，并就此事宜与审计会计师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履行的程序合法合规，

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履

行的程序合法合规，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

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

定。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岩石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月31日 


